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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九八五年五月二日

川府发(1 985J 69号

1见斗于《四川省入民政府关于保护 LJL 乡个休工可业户合法杠豆的布告》印发你们，请遵照

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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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九八五年五月二日

在国家法?在现;二范围内的城乡好功 :2个体经济925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。为了切

实保护城乡个体工商业户的合注权益，特布?!?如下 z

一、坊乡个体工 iiiijlt户的合法财户手n收入，受国家法iit保护.任何单位成个人不得佼

犯。

二、凡经过批准的城乡个体工商业户的经营网点和经营场地，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

、

O 
ii l

4廿
「
「
三、城乡个体工商业户，按照国家法律、政策的规定，从事各种正当的生产、经营活

动，任何单位或个人不符近行干涉和刁xft 。

四、城乡个体工商业户提照国家和省人民政府的规运交纳税款和费用。任何单位和个人

不准扩大征税范围和捉高税率，不得擅立收究项目和提高收费标准，否则，个体工商业户有

权拒付和控告。

五、城乡个体工商业户的货源和所需原材料，有关部门应按国家规定提供方便，二月二严格

执行国家的价格政策，不准随意提价或变相提价:收购城乡个体工商业户的产品，不准随意

压级压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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穴、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准对城乡个体工商业户进行敲诈勒索、强行入股z 不得对城乡个

体工商业户进行打击和人身侮吁。

七、城乡个体工商业户必须遵守国家法律和政策，从事有证经营。城乡个体工商业户的

营业执照由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管理，其他任何部门、单位和个人无权扣缴或吊销。

八、对侵犯个体工商业户合法权益的行为，视其情节轻重，由有关部门分别给以批评教

育、行政纪律处分和经济制裁;触犯刑律的，由司法机关依法惩处。

九、本布告白发布之日起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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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九八五年四月二十七日

川办发(1985) 23号

苟安全生产领导小组《关于全省安全生产工作会议情况和今后工作意见的报告》已经省

人民政府同意，现转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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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省政府领导同志批准，由省政府安全生产领导小组召开的全省安全生产工作会议，于

一九八五年三月十九日至二十五日在成都召开。出席这次会议的有各市、地、州经委、安全

生产办公室、劳动人事部门、工会组织、省级主管部门主管安全生产的负责同志和受表彰的

劳动安全监察工作先进代表，共二百七十人。会议总结交流了开展劳动安全监察工作的经

验，表彰了严格执法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，研究部署了全省安全生产工作。省委副书记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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